
证券代码：600629 证券简称：华建集团 编号：临2025-057

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下属子公司华建数创拟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1、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5年

10月28日上午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，审议通过《关于下

属子公司华建数创重组方案的议案》。因行业下行和市场原因，华建

数创（上海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建数创”）陷入经营困境，

但具备重整价值，华建数创已进行庭外重组，公司同意华建数创进一

步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交重整申请。

2、华建数创能否进入重整程序、重整能否成功以及具体时间存

在不确定性，如最终华建数创重整不成功，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并

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风险，公司将可能失去对华建数创的控制权，

存在失去对子公司的持股的风险，届时公司将无法再将华建数创纳入

合并报表。

一、华建数创拟申请重整情况概述

1、华建数创（申请人）基本信息



名称： 华建数创（上海）科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 王玉宇

注册资本： 13,616.44万元人民币

营业期限： 2017-05-26 至 2037-05-22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91310106MA1FY7525G

注册地址： 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 238号 1601-074室

经营范围：

许可项目：各类工程建设活动；建设工程设计。（依法须经

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

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一般项目：在

建筑、信息、软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

转让、技术服务，计算机系统集成，自有设备租赁，品牌策

划，企业管理，商务信息咨询，展览展示服务，企业形象策

划，建筑材料、机电设备、计算机软硬件的销售。（除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2、华建数创（申请人）的经营状况及财务信息

华建数创定位为公司数字化转型主力，专注于建筑数字化

（BIM/CIM）、智慧城市、AI场景创新等业务。华建数创拥有多项核

心技术资质，并获评上海市“专精特新”企业。华建数创员工于2023

年曾逾200人，研发投入占比超15%，具备较强的技术研发与项目实施

能力。华建数创作为公司旗下的信息化主体公司和数字化转型主力企

业，专注于以建筑数字科技赋能工程建设行业，是一家自主可控的建

筑设计数字化全生命周期软件平台咨询开发和建筑数据的服务商。

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华建数创账面资产总额71,898,934.64元，

负债总额142,353,596.39元，已经严重资不抵债，丧失清偿能力。

二、华建数创申请重整的具体原因及目的



华建数创因行业下行和市场原因，陷入经营困难，无能力支付对

外债务，已影响持续经营能力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的规定“企业法人不

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

力的......，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”。华建数创符合上述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的申请重整的法定条件。

华建数创拥有60余项软著、多项发明专利及自主可控的ArcOS平台，

具备重整基础。同时，华建数创符合国家“数字中国”政策导向，目

前城市数字化转型市场需求明确，有较高市场价值和发展前景，具有

挽救价值。

三、华建数创的庭外重组情况

2025年8月8日，上海贸促国际商事调解中心长三角庭外重组中心

受理华建数创的庭外重组申请。庭外重组过程中，长三角庭外重组中

心重组顾问指导华建数创对债务进行梳理和确认，并结合债权债务、

华建数创经营规划等情况，形成《华建数创(上海)科技有限公司重组

方案》，该方案已经华建数创的债权人和出资人表决。

根据《华建数创(上海)科技有限公司重组方案》项下的注资方案，

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上海现代建筑设计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现代设计集团”）拟以经评估的“工程建设智慧数字产业化平台”

资产（含正在申请的软件著作权）约5,600万元（暂定，具体金额以

国资备案为准）对华建数创进行注资；公司下属子公司上海韵筑投资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韵筑公司”）拟以现金方式对华建数创注资6,000

万元（暂定，视偿债金额调整）。上述两个主体拟合计为华建数创注



资约1.16亿元（暂定）。若各方按上述注资方案实施完毕后，公司下

属子公司韵筑公司将成为华建数创的控股股东。

上述注资方案涉及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现代设计集团与公司

下属子公司韵筑公司共同向华建数创注资，注资方案如果实施，构成

关联交易。前述方案需经人民法院通过重整程序批准后方能实施，最

终注资主体以及注资方案存在不确定性。

四、已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

1、华建数创股东会

华建数创于2025年10月27日召开股东会，审议通过《华建数创(上

海)科技有限公司重组方案》，同意华建数创向法院提交重整申请。

2、公司董事会

公司于2025年10月28日召开董事会，审议通过《华建数创(上海)

科技有限公司重组方案》，同意华建数创向法院提交重整申请。

五、重整事项被法院受理可能存在的障碍及解决措施

华建数创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以及具体时间尚存在

不确定性。华建数创申请重整是基于在已进行庭外重组并取得一定成

果基础上进行的，并非孤立事件。公司将加强与相关各方沟通，并结

合实际情况尽可能提高后续重整工作推进效率及重整可行性，积极推

进该事项的实施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

六、华建数创申请重整对公司影响及董事会意见

经测算，本方案对上市公司净利润不产生影响，对净资产影响较



小，最终影响以重整完成、注资方案实施后的财务数据为准。若进入

重整程序的，管理人将负责华建数创的重整相关工作。公司将依据相

关会计准则进行财务处理。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，华建数创占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各项财务指标的

比例较低，公司仅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股东责任，本次重整事项不会对

公司日常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

七、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未来

六个月的减持计划

因个人资金需求，公司董事、高管拟于2025年11月3日至2026年2

月2日期间减持公司股份，具体如下：公司副总裁周静瑜拟通过集中

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90,000股，占总股本的0.0196%；公司副总裁疏

正宏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8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0.0186%；公司总工程师王卫东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

17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0.0175%；公司财务总监吴峰宇拟通过集中

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23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0.0237%；公司工程总

监过震文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17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0.0175%；公司董事会秘书朱倩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

6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0.0062%；公司董事金健拟通过集中竞价方

式减持不超过5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0.0052%。以上内容详见公司

于2025年10月10日发布的《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高管减

持股份计划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25-051）。

八、风险提示



华建数创能否进入重整程序、重整能否成功以及具体时间存在不

确定性，如最终华建数创重整不成功，将存在被法院宣告破产并裁定

进入破产清算程序的风险，公司将可能失去对华建数创的控制权，存

在失去对子公司持股的风险，届时公司将无法再将华建数创纳入合并

报表。

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，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要求及

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特此公告。

华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10 月 30 日


